[bookmark: _GoBack]105年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全國「999個親子心動時光相片徵文活動」初賽
1、 依據：教育部105年2月24日臺教社(二)字第1050024395號函辦理。
2、 活動宗旨:透過照片徵選，喚起孩子珍惜家人，秀出親情和關係中最美、最深刻的時刻。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簡稱本中心)
4、 活動日期：105年5月11日（星期三）10時起至105年7月11日（星期一）中午12時止。
5、 活動對象：高雄市市民以家庭為單位參加
6、 活動辦法：
（1） 步驟一：拍下家庭中親子互動時最溫馨、幸福的畫面。
（2） 步驟二：進入參賽活動頁面，選擇高雄市進行投稿（每人限投稿一次，作品送出後不得修改，並且不得重複投稿至其他縣市，若重覆投稿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3） 作品格式及規定：
1. 本活動採網路報名方式，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上傳數位照片，作品檔案須為小於2MB之JPG檔。
2. 除投稿照片外，另附上30字以內（含標點符號）之作品說明。
3. 投稿作品不可加上任何商業logo、貼圖，並且禁止經過格放、加框、加色、修圖、合成、彩繪、疊片等後製加工行為。
4. 照片與文字不得複製、下載或抄襲、使用他人作品，亦不得使用過去曾參與其他比賽之作品。
5. 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一律不列入評選。
7、 評選方式：
（1） 初賽：
1. 由本中心依本辦法進行評選，淘汰重複參賽或不符本活動精神之作品（如：雜亂、色情、暴力具誹謗、攻擊等…）。
2. 由本中心依本辦法，邀請專家學者依據標準評選進行評選，並選出12名初賽獎者進入全國決賽。
3. 參與作品未達評選水準者，各該獎項得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4. 針對本市12位得獎之優勝作品，進行公開表揚活動。
（2） 全國決賽：
1. 由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邀請家庭教育相關專家學者、專業工作人員等擔任決審評審委員，並決選出各獎項得獎作品。
2. 若參賽作品未達水準，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3. 全國決賽特優獎1名及優等獎5名之得獎者，將於105年9月25日至高雄市領獎，得獎者前往高雄領獎之交通費用，由承辦單位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評選標準及規則
評核參賽作品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如下：
(1) 主題符合：50％
文字、照片呈現親子互動(父母與子女、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等)情境，可以感受到照片中呈現親子之間的情感流露。
(2) 照片構圖：30％
人物的比例、位置及互動呈現的編排方式。
(3) 整體創意：20％
照片及其所附文字敘述呈現具創意。
9、 獎勵項目：
(1) 高雄市初賽
	特優獎  1名
	（5,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優等獎  3名
	（3,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優選獎  3名
	（2,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佳作獎  5名
	（1,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入選獎  20名 
	（500元等值商品）

	親子心動獎 30名
	精美禮品乙份


(2) 全國決賽
	特優獎    1名 
	（20,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優等獎    5名 
	（10,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優選獎   10名 
	（3,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佳 作    20名 
	（2,000元等值商品或禮券）


10、 得獎公告:
（1） 105年8月1日由本中心網站公布本市初賽結果，並請得獎者於8月19日前至本中心領獎。
（2） 105年8月31日由教育部公布全國決賽結果
（3） 105年9月25日由教育部全國決賽結果頒獎（特優獎1名、優等獎5名，地點：高雄）
11、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須符合攝影主題、作品規格，如上傳影像照片未能明顯辨識與主題內容相關，或有違反善良風俗之不雅照片，本中心有權取消其參加或獲獎資格。
(2) 每人限投稿一件，參賽作品應為參賽者本人拍攝，且為未經參加其它比賽得獎或未公開發表之作品，請勿一稿多投，如經檢舉有上開任一情形者，並經查證屬實，不列入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者，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獎勵品或按市價賠償。
(3) 所有參賽作品參賽者同意無償授予本中心用於教育性質之利用推廣，本中心擁有不同形式發行之權力，亦得以用任何形式推廣、保存、轉載、發行，不再另付酬勞、版稅及任何費用。
(4) 本中心為文字流暢度等必要考量，有酌以潤飾參賽簡訊內容之權利。
(5) 本中心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本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主辦單位決議修改公布之。
(6) 初賽獲獎作品於105年8月1日前、決賽得獎作品於105年8月31日前公布於本中心活動網站上，並同時個別聯繫得獎者領獎事宜，優勝獎項得以公開儀式頒發獎項。
(7) 獲獎獎金超過新臺幣1,000元(含)以上者，本中心依法申報，獲獎獎金面額在新臺幣2,000元以上者，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扣繳10%所得稅。
(8) 獲獎者將以電話通知，並依本辦法及相關規定完成領獎手續，若逾規定期限仍無法與獲獎者取得聯繫，或經通知獲獎者知悉而逾105年10月31日前未依本辦法及相關規定完成獎項領取者，則視同放棄獲獎資格，主辦單位不負責變更中獎者聯絡地址或中獎者姓名之責任，以避免產生以人頭戶冒領獎項之情事。
(9) 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寄送得獎人之獎品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概不負責，參加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亦不得因此異議。
(10) 獎品以實務為準，不得要求更換，不得折換現金。
(11) 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拒之事由導致獎品內容變更，主辦單位有權變更獎品品項，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活動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12) 本活動主辦單位及相關協辦、合作單位員工無參加本活動之權利。
(13) 保留隨時修改、變更、對本活動之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及裁決權、以及終止本活動的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將公布於活動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十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以下告知及同意事項，請參與本活動參賽者於參與本活動前務必詳閱，此外，若參賽者透過本活動網站參與本次活動，即視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以下之相關事項： 
（1） 告知事項：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明列以下告知事項： 
1、 蒐集個人資料單位：教育部及本中心。
2、 蒐集之目的：999個親子心動時光相片徵文活動999個親子時刻相片徵文活動。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辨識個人者中之姓名、居住住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電子信箱等)。
◎本活動參與者將本活動參與資料輸入本活動網站並透過網路遞送時，均視為本活動參與者已同意提供其輸入至活動網站之個人資料類別予教育部及本中心於本活動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1) 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起至本活動結束後3個月內利用。
(2) 獲獎人部份：獲獎人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領取獎項及申報個人所得使用；依據稅法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7年，屆時銷毀，不移作他用。 
5、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次活動僅限於設籍於台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者參加，且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不會被移轉至台灣、金門、澎湖、馬祖以外地區。 
6、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教育部及本中心於執行本活動時之必要相關人員利用之，利用人員需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4) 參與者填寫本活動參與所須個人資料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教育部或本中心收執時，均視為已同意提供予辦理本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此外，參與者可決定是否填寫相關之個人資料欄位，若參加者不填寫相關欄位時，教育部或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則於決定是否符合參與本活動之資格時，擁有自行判斷之權利。 
(5) 活動參與者同意將本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之個人資料，無償並無條件提供給教育部或本中心於本活動參與者業務範圍內含理處理及利用。 
(6) 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教育部及本中心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業己建構之完善措施，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十二、預期成效：
(一)計約150位民眾投遞之照片。
(二)期使民眾透過本活動，營造一個溫馨、快樂的家庭。
